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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梯级式便民平台  
创建服务型基层组织

王艾琼

2008年以 来，湖北省天门市从健全

服务网络、拓展服务内容、完善服务制度
、

规范服务行为入手，积极探索农村公益性

服务“以钱养事”新机制，着力打造服务型

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取得了明显成效。

搭建便民服务平台

坚持以乡镇、村（社区）、服务队 为平

台，通过三级联动的方式，构筑为民服务

的网络。一是在乡镇设立“阳光便民服务

中心 ”。将乡镇原“七站八所”转制后成立

的各类服务中心 和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市

直延伸单位进行有效整合，成立乡镇阳光

便民服务中心，统一集中办公，实行一站

式办理、一条龙服务。二是依托村级阵地

建立“阳光便民服务站”。将村级组织办公

活动场所作为服务党员群众的最前哨，依

托村级阵地建立乡镇阳光便民服务站。同

时，将卫生室、警务室、农家书屋、农家小

超市、供销综合服务社等农村基础设施集

中规划，统一建设，发挥了村级组织办公

活动场所便民服务的综合功能。三是以自

然湾、组为依托组建阳光便民服务队。广

泛发动和组织村组老干部、农村无职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科技示范户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等组成“阳光便民服务队”，

采取结对服务、上门服务、代理服务等形

式，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和问题，把群众需要的服务送到家门口。
目前，全市已建立了27个乡镇阳光便民服

务中心，787个行政村全部设立了阳光便

民服务站，已组建4558支阳光便民服务

队，共有36800名服务队员。

打造便民服务品牌

随着广大群众对服务需求项目越来

越广，服务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天门市

着力在服务的领域、服务的效率、服务的

质量上实现新的突破，坚持公共服务保障

化，运作流程精细化，服务管理规范化，

努力打造阳光便民服务的品牌。

一是服务需求保障化。全市三级便

民服务网络按照以 人为本的要求，不断

满足群众的公众需求、个体需求和特殊需

求。利用乡镇阳光便民服务中心，建立公

共服务平台，组建应急服务队，形成点面

结合、上下畅通、快速高效的社情民意反

映和矛盾纠纷排查处置格局，维护良好的

公 共秩序。定期收集并提供国家产业政

策、市场供求信息和劳动力资源信息，为

广大农民群众提供生产服务。根据群众需

求和意愿，把代办证件等一些审批事项扩

大到扶贫帮困、矛盾调解等与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事项上，提供生活方面的便利服

务，做到“有求必应，保障服务”。

二是服务程序精细化。天门市为了让

群众“好找人不空跑，办事快不多跑”，制

定了科学合理的工作流程。首先是窗口 受

理，热情接待。对群众委托服务队或直接

申请办理的事项，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所

有应当注意的事项，符合要求的及时受理；
不属于代办范围的，告知办理事项的正常

途径。其次是全程代办，有序承办。对群

众申请的事项，坚持做到属于各自权限范

围内的事项，即时或限时办结；属于市级

审批的，由乡镇服务中心人员负责到市行

政服务中心跟踪办理；对需要到现场进

行服务的事项，乡镇服务中心协调有关窗

口单位派专人随同群众到现场解决问题。

再次是分级负责，及时服务。对即时办结

的申办事项，服务中心或服务站当场落实；

对限时办结的申办事项，在法定或约定时

间内办结后及时上门告知代办结果和跟踪

服务跟踪问效，确保群众申请事项件件有

解答，事事有着落。

三是服务管理制度化。为了使阳光便

民服务活动规范化、常态化，建立了领导

带班制，乡镇服务中心由各乡镇党委成员

轮流进驻服务中心带班，村级服务站每天

至少有一名村“两委”成员值班。建立首问

负责制，对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

要直接服务，负责到底；对不属于首问责

任人范围内的事项，要向群众说明办事途

径并做好有关协调服务工作。建立限时服

务制，对可当场办理的简易申请事项即受

即办，当场或当天服务；对需要现场勘查、

上级审批 或其他 不能当场办理的申请事

项，按相关要求限时服务。建立服务公 示

制，将服务人员个人信息和便民服务项目、

办理程序以 及工作制度和纪律等汇编成

册，上墙公布，实行“阳光”作业，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

为保障阳光便民服务活动的正常开

展，市财政有效整合涉农资金，加大投入

力度，对乡镇阳光便民服务中心建设达标

的，实行“以 奖代补”的办法，给予适当经

费补贴；对有新建村级 组织办公 活动场

所的，必须将阳光便民服务站统筹进行建

设，在硬件上做到有明显的标牌指示、有

必要的办公设备、有健全的工作制度、有

清楚的便民服务卡。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提

高了建设标准，配置了电子显示屏，开通了

热线电话，大大提高了服务档次。

天门市通过开展乡镇阳光便民服务

活动以 来，加快了乡镇和村级等基层组织

职能的转变，增强了干部的服务意识，融

洽了党群干群关系，提升了基层组织的形

象，促进了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乡镇政

府和村委会被广大群众誉为真正的“服务

型”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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